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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遵循依法、

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科右中旗水务局进行了 2次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程序合

法，形式有效，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1、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3月 21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

日内）在附近村庄等项目周围的村庄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

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3月 21日~2022年 4月 5日（10个工作日）。

2、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6月 9日在科右

中旗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 6月 9日和 6月 10日在《环球时报》、在附近村庄张贴

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3月 21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日内）在

的杜尔基镇、巴彦呼硕镇、西日道卜镇及巴彦茫哈镇张贴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号）中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向公众公告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

项目

（2）建设性质：新建

（3）地理位置：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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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建设内容：项目依任务不同而分为河道治理工程和水系连通工程，总长度

134.32km，其中河道治理工程主要任务为对原有河道进行清淤疏浚，修葺河堤，各

工程段长度分别为瓜钦扎拉格段 8.12km、哈日沁扎拉格段 26.55km、南双山沟段

5.28km、巴彦温都热沟段 1.23km、杜其营子河乌逊嘎查段 0.94km、西太本总干渠西

日道卜段 1.37km；水系连通工程主要任务为修缮原有河道，新建部分退水渠，连通

科右中旗南部各水系及湖库，达到分洪退水的目的，各工程段长度分别为西太本总

干渠查干陶勒盖嘎查——新艾里分水闸段 11.61km、杜其营子河支流段 57.14km、朝

尔图湖分水渠段 23.02km 及在朝尔图湖、古拉布泡子、巴彦茫哈泡子修建退水渠

13.5km。

项目总计河道清障 10.4 万 m2、清淤疏浚 71.84 万 m3、新建护岸 246.80km

（生态护岸 244.34km、浆砌石挡土墙护岸 2.46km）、新建堤防长度 40.6km、新建

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林 517.54hm2 、新建石笼谷坊 42座、人文景观建设 23.66hm2。

二、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

联系人： 万工

联系电话：18748234674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科右中旗巴彦呼硕镇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 内蒙古元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 白工

联系电话： 18147116173

单位地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和畅路天赋林溪商业楼 3层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生态环境部官网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意见表填写完成后可邮寄或发邮件至建设单位。

邮寄地址：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科右中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3

收件人： 万工 电话：18748234674

邮箱：43855665@qq.com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

2022年 3月 21日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

表 1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实际 符合性

1

公示日期：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

2022年 3月 18日确定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2022年 3月 21日进行了第一

次公众参与公告。

符合

2

公示内容：（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二）

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三）承担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五）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内容：（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承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名称和联系方式；（四）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连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由表 1可知，本项目第一次公众参与的公开内容和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科右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3月 21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日内）在项目涉

及的杜尔基镇、巴彦呼硕镇、西日道卜镇及巴彦茫哈镇张贴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

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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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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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6月 9日在科右中旗人民政府网站、2022年 6月

9日和 6月 10日在环球时报、2022年 6月 7日在杜尔基镇、巴彦呼硕镇、西日道卜

镇及巴彦茫哈镇等项目周围的村镇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7日~2022年 6月 22日。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对《内蒙

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公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F-vn-hYiPadwRoG5Fi2zw 提取码：nggn

（2）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科右中旗水务局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地址（生态环境部官网）：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我单位，提

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提交意见时，请按照意见

表内容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和反馈。

通讯地址：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科右中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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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万工 联系电话：18748234674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内蒙古元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工 联系方式：18147116173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本公告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

2022年 6月 9日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2。

表 2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实际 符合性

1
公示日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2022年 6月 7日—2022年 6月 22日（10
个工作日）进行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符合

2

公示内容：（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内容：（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3

公开方式：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

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

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

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公开方式：（一）科右中旗水利局于 2022
年 6月 9日在科右中旗人民政府网站发

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9日~2022年 6月 22日；（二）

2022年 6月 9日、6月 10日在环球时报

对第二次公示内容公开 2次登报；（三）

2022年 6月 7日~2022年 6月 21日（10
个工作日）在项目附近的村庄以张贴公

告的形式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符合

由表 2可知，本项目第二次公众参与的公示内容、方式和日期均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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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于 2022年 6月 9日在科右中旗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第二

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年 6月 9日~2022年 6月 22日，载体选取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网络平台为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kyzq.gov.cn/kyzq/index/tzgg41/5158253/index.html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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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众参与

公示的网络截图

3.2.2 报纸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科右中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于 2022年 6月 9

日和 6月 10日在环球时报报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环球时报

报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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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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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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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科右中旗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于 2022年 6月 7

日~2022年 6月 21日在项目区附近村庄等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

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

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张贴公告的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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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张贴公告照片 1 村庄张贴公告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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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将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场所设置在了公司办公室，在第二

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前来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因此，未进行深

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1份、环球时报报 2份、1次网络公示截图、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份打印后存放于公司办公室备查。

7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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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

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

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提出的意见，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

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

建设试点县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

致的一切后果由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科尔沁右翼中旗水利局

承诺时间：2022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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